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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校权力事项清单

事项类别
序

号
事项

页

码
操作流程

一、免学费、

助学金、学生

临时困难补

助申请服务

1 免学费申请服务 8

2 助学金申请服务 9

二、档案查询

服务

3 文书档案查询 9

4 毕业证明档案查询 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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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类别
序

号
事项

页

码
操作流程

二、档案查询

服务 5

往届全日制毕业生和全

日制在校生提供档案查

询服务

12

三、助学贷款

办理

6

办理国家开发银行生源

地助学贷款 13

7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 14

四、学生证补

办 8 学生证补办 16

五、勤工助学

岗位申请 9 勤工助学岗位申请 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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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类别
序

号
事项

页

码
操作流程

六、毕业证明

书办理 10 毕业证明书办理 18

七、毕业生档

案转接信息

填报
11

毕业生档案转接信息填

报
19

八、毕业生求

职创业补贴

申请
12

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申

请
20

九、学生转专

业办理 13 学生转专业办理 23

十、学生休学

和复学办理

服务
14

学生休学和复学办理服

务
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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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类别
序

号
事项

页

码
操作流程

十一、在校生

在读证明 15 在校生在读证明 25

十二、在校成

绩证明 16 在校成绩证明 26

十三、学生社

团设立申请 17 学生社团设立申请 27

十四、校外车

辆通行证办

理

18 校外车辆通行证办理 28

19 校外车辆入校申请 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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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类别
序

号
事项

页

码
操作流程

十四、校外车

辆通行证办

理
20 校外人员入校申请 29

十五、校内公

共场馆使用

申请服务

21 体育场馆使用申请 29

22 图书馆使用申请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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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事不找关系路径

办事不找关系路径

现场办

网上办

咨询热线 024-86120754

投诉电话 12345

免学费、助学金申请、勤工助学申请

微哨

助学贷款

在校生在读证明

体育场馆使用申请

图书馆使用申请

辽宁省大学生
就业创业中心

毕业生档案转接信息填报

学生工作处 助学贷款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

教务处

全日制毕业生档案查询、学生证补办、

学生转专业办理、学生休学和复学办理

在校生在读证明、在校成绩查询、毕业证书办理

校团委
学生社团设立申请

掌上办

招生就业

工作处

毕业生档案转接信息填报、求职创业补贴

保卫处

党政办公室

校外人员、校内、外车辆入校申请、

毕业生档案查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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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地点

序号 机构名称 地 址 联系电话

1 团委 明德楼 205 024-88045359

2 就业科 明德楼 305 024-88045431

3 资助中心 明德楼 309 024-88045111

4 学籍科 明德楼 408 024-88045032

5 文档科 明德楼 602 024-88077221

6 保卫处 服务楼 210 024-88045077

7 机械工程学院 学训楼 509 室 024-88047217

8 汽车工程学院 力行楼 307 室 024-88077216

9 自动控制工程学院 学训楼 401 室 024-88045019

10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敏行楼 315 室 024-8804502

11 工商管理学院 知行楼 401 室 024-880450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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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规办事业务指南

一、免学费、助学金、学生临时困难补助发放服务

1. 免学费申请服务

孤儿大学生可以免交在校期间的学费和住宿费。

1.1 需提供要件

孤儿证明复印件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1.2 办理路径

现场办：各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

1.3 办理时限：

每年 8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

1.4 温馨提示：孤儿学生应主动向所属学院提出申请，

学院审批后，将符合条件的材料统一报到学生工作处学生资

助科。

咨询热线：024-88045111

投诉电话：024-880450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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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助学金申请服务

为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助学金。

2.1 需提供要件
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证明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2.2 办理路径

现场办：各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

2.3 办理时限：上半年 3 月，下半年 10 月

2.4 温馨提示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主动向所属学院

申请国家助学金。学院审批后，将符合条件的材料统一报到

学生工作处学生资助科。

咨询热线：024-88045111

投诉电话：024-88045033

二、档案查询服务

3. 文书档案查询

为本校教职工提供文书档案查询

3.1 需提供要件：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教职工工作证和网上 OA 档案利用审批流程单

3.2 办理路径

现场办：党政公室 文档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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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办理时限：立办立取，工作日周一至周五 9：00-15：

00 均可办理）

3.4 温馨提示：档案利用方式包括：查阅、外借、摘

录、复制、出具证明、信函咨询、电话咨询等。

档案查询范围及流程

（一）校党委会和校长办公会记录及录音查询

填写《档案借阅利用审批表》，经查阅部门负责人和分

管校长同意后，需经主要校领导同意，党政办审核，限定性

地查询有关内容。

（二）财会档案查阅

需填写《档案借阅利用审批表》，经财务部门负责人、

查档部门负责人和分管领导同意，党政办审核后，由财务部

门提供凭证号后方可查阅；外单位查阅财会档案，应凭单位

介绍信和个人有效身份证件，并经财务处负责人及分管财务

校长同意，党政办审核后，由财务处工作人员陪同查阅。

（三）纪检案件类档案及审计材料档案查阅

填写《档案借阅利用审批表》，经纪检监察部门或审计

处负责人、查阅部门负责人和分管领导同意后，经主要校领

导同意，党政办审核，方可查阅。

咨询热线：024-88077221

投诉电话：024-8612075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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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毕业证明档案查询

为全日制类高职往届毕业生提供录取名册、毕业名册、

毕业成绩单、毕业证明等档案材料。

4.1 需提供要件：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毕业生身份证、毕业证、委托人身份证及委托书

4.2 办理路径

现场办：党政公室 文档科

4.3 办理时限：立办立取，周一至周五 9：00-15：00

均可办理

4.4 温馨提示：

名册查询

学生本人或委托代办人携带相关证件（身份证、委托人

身份证及委托书），并提供毕业相关信息，如毕业证书编号，

专业，毕业时间等，学校档案室根据学生提供信息，查询调

取学生的录取名册和毕业名册，并根据查询结果开具毕业证

明。

成绩单查询

学生本人或委托代理人携带相关证件（身份证、毕业证、

委托人身份证及委托书）到档案室查询毕业名册，可以直接

复印毕业名册并加盖公章；如果学生有特殊要求，可按照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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询的毕业名册内容，自行打印后带回档案室，核对无误后方

可盖章。其中出国使用的英文版本需学生自行翻译，档案室

核对无误后，方可盖章；申请多个国家，需要用学校名头纸

打印多份成绩单的情况，请自行到财务处缴费，并出具发票

后，到档案室领取名头纸；带学校标识的信封学校不予提供，

学生可自行购买普通信封，在档案室现场封好后盖章。

开具毕业证明

学生本人或委托代理人携带相关证件（身份证、毕业证、

委托人身份证及委托书）到档案室查询学籍档案，严格按照

现存档案查询结果认定，信息一致的情况下，原则上以学校

固定模板为标准出具毕业证明并加盖公章。如果学生有特殊

要求，可以出具证明但必须严格按照毕业证上相关信息及现

存档案上包含的信息，超出或不符合档案内容的信息一律不

予证明。

联系热线：024-88077221

投诉电话：024-88045031

5. 往届全日制毕业生和全日制在校生档案查询服务

5.1 需提供要件

①往届全日制毕业生需提供身份证复印件、毕业证书复

印件、调档函原件。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②退学学生需提供身份证复印件、学籍异动单、调档函

原件。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③全日制在校生需提供身份证复印件、档案查询申请。

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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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 办理路径

现场办：教务处学籍科

5.3 办理时限：立办立取（周一至周五 9:00-16:00，

节假日、法定假日和寒暑假休息）

5.4 温馨提示：如委托他人代办，需提供授权委托书

及受托人身份证原件、复印件，同时授权委托人携带需调档

学生的相关材料到校办理（原则上只接受直系亲属作为委托

人办理）。

咨询热线：024-88045036

投诉电话：024-88045031

三、助学贷款办理

6. 办理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助学贷款

学校每学年初开展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回执录入工作，

国家助学贷款的新生开通线上绿色通道，保障办理助学贷款

学生能够及时完成贷款程序。

6.1 需提供材料

①贷款申请回执校验码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②申请贷款金额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③学费、住宿费金额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④国家助学贷款受理证明照片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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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2 办理路径

掌上办：登录“今日校园”APP

6.3 办理时限：生源地贷款回执录入系统开通后，学

校定期进行回执录入。

6.4 温馨提示：学生选择“掌上办”方式，学院在掌上审

核并提交，学生工作处学生资助科录入国家开发银行贷款系

统。

咨询热线：024-88045111

投诉电话：024-88045033

7.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

7.1 需提供要件

①提前告知，向新生寄送学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、《生

源地助学贷款办理指南》和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》

（资料来源：学生工作处学生资助科）

②学生申请，学生本人或监护人在学校发布公告起的规

定时限内提出申请，如实填写综合反映学生家庭经济情况的

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》。申请人书面承诺，对所

填信息的真实性负责。特殊群体学生应提交由县级以上相关

部门核发的扶贫卡（扶贫手册）、低保证、儿童福利证、特

殊人员救助供养证、残疾证等真实、有效证件或复印件。（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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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③综合认定，年级（专业或班级）学生认定评议小组组

织回收学生提交的《申请表》或其他有效证件等相关材料，

在结合认定依据、标准和学生日常消费等情况的基础上对申

请人进行评议，初步提出本年级（专业或班级）各档次家庭

经济困难学生名单，报学院认定工作组审核。学院认定工作

组负责汇总审核年级（专业或班级）认定评议小组提出的学

生名单，报学生工作处学生资助科。（资料来源：学院认定

工作组）

④结果公示，学院认定工作组审核通过后，将家庭经济

困难学生名单及档次，以适当方式、在适当范围内公示 5 个

工作日。（资料来源：学院认定工作组）

⑤建档备案，经公示无异议后，学生工作处学生资助科

汇总各学院审核通过的学生名单，报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

小组审批，并统一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息档案，将家庭

经济困难学生名单、连同学生的《申请表》及相关材料、资

助资金发放明细等统一存档，按要求录入全国学生资助管理

信息系统。（资料来源：学院认定工作组、学生工作处学生

资助科）

7.2 办理路径

现场办：各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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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3 办理时限：每学年一次，新学年开学初一个月内，

完成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。

7.4 温馨提示：学生本人或监护人在学校发布公告起

的规定时限内提出申请，如实填写综合反映学生家庭经济情

况的《申请表》。特殊群体学生应提交由县级以上相关部门

核发的扶贫卡（扶贫手册）、低保证、儿童福利证、特殊人

员救助供养证、残疾证等真实、有效证件或复印件。

咨询热线：024-88045111

投诉电话：024-88045033

四、学生证补办

8. 学生证补办

学生证是刚入校时由学校签发给本校已获得学籍的学

生的身份证明，是学生在校学习和参加有关活动的重要凭证。

8.1 需提供要件

①《学生证补办申请表》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②一张一寸免冠照片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8.2 办理路径

现场办：各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

8.3 办理时限：立办立取（周一至周五 9:00-16:00，节

假日、法定假日和寒暑假休息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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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4 温馨提示：需本人持身份证原件、1 张 1 寸免冠证

件照及其电子版在进行办理。

咨询热线：024-88045036

投诉电话：024-88045031

五、勤工助学岗位申请

9. 勤工助学岗位申请

学校每学期初开展勤工助学岗位招聘工作，并定期发布

新勤工助学岗位信息，在校生可自行申请勤工助学岗位。

9.1 需提供材料

①勤工助学岗位登记表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②勤工助学岗位承诺书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9.2 办理路径

现场办：教务处学籍科

9.3 办理时限：定期招聘

9.4 温馨提示：提交申请后，学生工作处学生资助科对

意向学生进行电话沟通并确定面试时间，请各位同学保证电

话畅通。

咨询热线：024-88045111

投诉电话：024-88045033

六、毕业证明书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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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毕业证明书办理

为丢失毕业证书的往届全日制毕业生补办毕业证明书

10.1 需提供要件

①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、2 张小 2 寸蓝底免冠证件照及

其电子版（材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②《补办毕业证明书申请表》（材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10.2 办理路径

现场办：教务处学籍科

10.3 办理时限：10 个工作日（周一至周五 9:00-16:00，

节假日、法定假日和寒暑假休息）

10.4 温馨提示：毕业证明书原则上仅可开具一次，开

具毕业证明书后，原毕业证作废不再具有效力。

咨询热线：024-88045036

投诉电话：024-88045031

七、毕业生档案转接信息填报

11. 毕业生档案转接信息填报

就业派遣报到证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全部取消，更改

为就业毕业生档案转接信息填报，按照辽宁省大学生就业服

务中心文件要求做好毕业生去向备案和转签工作。

11.1 需提供要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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档案转寄单（资料来源：本人在平台确认后，由二级学

院提供）

11.2 办理路径

①窗口办：招生就业工作处就业科

②掌上办：申办人关注辽宁省大学生就业创业中心，学

生登录后，根据页面提示，录入档案转接信息，并在国家系

统中确认。

11.3 办理时限：6 月 30 日之前（档案转接每年会根据

上级文件要求开展，办理时限可能会有所变动）。

11.4 温馨提示：

①档案转寄信息填报是档案转寄的依据，务必核实准确。

②在平台信息确认后，二级学院打印档案转寄单，到招

生就业工作处窗口办理盖章，无需毕业生自行办理。

咨询热线：024-88045431

投诉电话：024-88077213

八、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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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申请

为促进困难家庭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，沈阳市人力

资源与社会保障局、沈阳市财政局对沈阳市辖区的普通高校

毕业生中低保家庭、贫困残疾人家庭、农村低收入家庭、脱

贫家庭和特困人员、孤儿、残疾、烈士子女及或国家助学贷

款的毕业生(补贴对象以每年发布文件为准)，并有求职创业

意愿且首次申领求职创业补贴的毕业生设立。

12.1 需提供要件
（1） 沈阳市高校毕业生申请求职创业补贴审批表（资

料来源：申报人）

（2）毕业院校开具的毕业生资格证明原件（资料来源：

学校）

（3）毕业生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（资料来源：申

报人）

（4）毕业生提供申请补贴所需的身份证明材料（资料

来源：申报人）

（身份证明材料包括以下项目，满足其中一条即可。）

1 低保家庭毕业生提供户口簿、本人及家庭在有效期

内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》或《农村居民最低生

活保障金领取证》或《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救助证》原件

及复印件；

2 贫困残疾人家庭的毕业生需提供户口簿、区县及以

上相关部门出具的《贫困证明》(附件 1)原件、家庭主要成

员(以户口簿为准)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原件及复

印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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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农村低收入家庭毕业生需提供户口簿、区县及以上

相关部门出具的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中的有效证明原件；

4 脱贫家庭中的毕业生需提供户口簿、区县及以上相

关部门出具的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中的有效证明原件；

5 特困毕业生需提供本人有效的《特困人员救助供养

证》原件及复印件；

6 孤儿毕业生需要提供个人有效的《儿童福利证》原

件及复印件；

7 残疾毕业生需提供市级以上残联部门颁发的本人

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原件及复印件；

8 烈士子女需提供户口所在区县或定期领取抚恤金

所在区县相关部门出示的证明；

9 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毕业生需提供本人有效的银

行贷款合同原件及复印件。

12.2 办理路径

现场办：招生就业工作处就业科

12.3 办理时限：5 个工作日(以每年上级文件要求报送

的具体截止时间为准)。

12.4 温馨提示：为避免因材料不规范或缺失造成往返

奔波，建议您严格按照文件要求准备申报佐证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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咨询热线：024-88045431

投诉电话：024-8807721

九、学生转专业办理

13. 学生转专业办理

为有需求且符合条件的全日制在校生办理转专业服务

13.1 需提供要件

学生本人身份证复印件、家长身份证复印件，填写《学

生学籍异动审批表》和《转专业申请表》到校办理。（资料

来源：申请人）

13.2 办理路径

现场办：各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

13.3 办理时限：10 个工作日（周一至周五 9:00-16:00，

节假日、法定假日和寒暑假休息）

13.4 温馨提示：办理学生需将材料提交到所在学院，

学院审核签字后报送至学籍管理科。申请转专业办理条件请

参考教育部令第 41 号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和辽

装院发〔2017〕64 号《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学籍

异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。

咨询热线：024-88045036

投诉电话：024-880450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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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学生休学和复学办理服务

14. 学生休学和复学办理

为有需要的在校生提供休学、复学、保留学籍、退学等

学籍异动办理服务。

14.1 需提供要件

学生本人身份证复印件、家长身份证复印件、《学生学

籍异动审批表》到校办理。（材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14.2 办理路径

现场办：各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

14.3 办理时限：10 个工作日（周一至周五 9:00-16:00，

节假日、法定假日和寒暑假休息）

14.4 温馨提示：办理学生需将材料提交到所在学院，

学院审核签字后报送至学籍管理科。因病休学需提供病历复

印件；参军保留学籍需提供入伍通知书复印件。

咨询热线：024-88045036

投诉电话：024-88045031

十一、在校生在读证明

15. 在校生在读证明

15.1 需提供要件

学生证、身份证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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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2 办理路径

网上办:在读证明操作流程

15.3 办理时限：立办立取（微哨服务大厅开放时间均

可办理，审核通过后自行打印即可）

15.4 温馨提示：在读证明打印后 7 日内有效。

咨询热线：024-88045036

投诉电话：024-88045031

十二、在校成绩证明

16. 在校成绩证明

16.1 申请人需提供学生信息

查询在籍学生或者毕业生成绩时需提供学生姓名、学号

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16.2 办理流程

①由申请人将学生信息发送至教务处考试科成绩管理

员处。

②由成绩管理员在教学管理系统查询学生成绩单、打印、

盖章。

③申请人直接领成绩单或者邮寄。

④如往届毕业生成绩未在教学管理系统中，需到党政办

理成绩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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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3 办理路径

现场办：明德楼 408 室

16.4 办理时限：立办立取（周一至周五 9:00-16:00，

节假日、法定假日和寒暑假休息）。

16.5 温馨提示：请提供学生真实姓名及学号。

咨询热线：024-88045032

投诉电话：024-88045031

十三、学生社团设立申请

17. 学生社团设立申请

17.1 需提供要件

①填写《学生社团申请表》（资料来源：团委）

②准备《学生社团成立章程（草案）》（资料来源：申请

人）

17.2 办理路径

现场办：团委

17.3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理

17.4 温馨提示：为避免因材料不规范或缺失造成往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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奔波。

咨询热线：024-88045359

投诉电话：024-88045468

十四、 校外车辆通行证办理

18. 校外车辆通行证办理

18.1 需提供要件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①提交车辆信息及联系电话。

②填写接待单位（部门）的名称和入校事由，并签字证

明。

18.2 办理路径

现场办：保卫处治安科

18.3 办理时限：即时即办。

18.4 温馨提示：为避免因材料不规范或缺失造成往返

奔波。

咨询热线：024-88045077

投诉电话：024-88045038

19. 校外车辆入校申请

19.1 需提供要件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①提交车辆信息及联系电话。

②填写接待单位（部门）的名称和入校事由，并签字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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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。

19.2 办理路径

现场办：保卫处治安科

19.3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理

19.4 温馨提示：为避免因材料不规范或缺失造成往返

奔波。

咨询热线：024-88045077

投诉电话：024-88045038

20. 校外人员入校申请

20.1 需提供要件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个人身份信息及联系电话。

20.2 办理路径

现场办：保卫处治安科

20.3 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理

20.4 温馨提示：请带好相关证件及介绍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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咨询热线：024-88045077

投诉电话：024-88045038

十五、校内公共场馆使用申请服务

21. 体育场馆使用申请

21.1 需提供要件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①制定方案：按照《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体育场

馆管理办法》规定，按照“谁举办、谁申请、谁负责”原则，

举办单位需制定活动使用方案，确定负责教师，对活动的性

质、时间、人员、数量、所需器材等进行明确。

②提出申请：举办单位在“微哨”APP 中的服务大厅填

写《体育馆使用申请》，至少提前一周向体育与健康部提出

申请，明确活动负责教师。

③核实审批：体育与健康部遵循活动级别等实际，进行

使用时间和场次安排。申请须为举办活动单位，不接受学生

个人申请。

④提供服务：体育与健康部安排工作人员提供灯光、麦

克、音响、大屏幕等设备服务。

⑤活动开展：举办单位根据活动策划组织开展相应活动。

活动指导教师加强对活动的过程管理，落实安全措施，禁止

违反法律法规等任何情况的发生。

⑥场地恢复：活动结束后，借用单位检查、打扫卫生，

恢复场地原有状态。晚上活动最晚于 21:00 结束。体育与健

康部负责教师组织工作人员进行验收。

21.2 办理路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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掌上办：登录“微哨”APP，在“服务大厅”栏选择“体

育馆使用申请”并按要求填写。

21.3 办理时限：3 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

21.4 温馨提示：请借用场馆的单位注意场地设施安全

及卫生。

咨询热线：024-88045483

投诉电话：024-88045021

22. 图书馆使用申请

22.1 需提供要件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①图书馆社会科学借阅区、自然科学借阅区、期刊阅览

区、红色阅览区、还书处/读者咨询服务处、自习区均为图

书馆日常对外开放空间。本校师生可在开馆时间内，凭相关

证件入馆进行图书借还、阅览及自习，无需预约申请。

需提供要件:

教师读者：教工号（资料来源：读者本人）

学生读者：学生证（资料来源：读者本人）

②图书馆视听空间实行预约使用制度，借用单位及团体

须提前一周向图书馆技术科提出申请。

22.2 办理路径

借用单位可通过线上申请的方式对视听空间进行预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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掌上办：登录“微哨”APP，在“服务大厅”的“综合

服务”模块中选择“图书馆视听空间预约”并按要求完成预

约申请。

22.3 办理时限：3 个工作日

22.4 温馨提示：

①提供服务：图书馆技术人员会按照预约时间提前开放

视听空间，并对灯光、麦克、音响、投影屏等设备进行调试。

②活动开展：活动举办单位或学生团体应根据申报内容

组织开展相应活动。相关活动负责人在场所使用过程中要加

强管理，落实安全措施，禁止违反法律法规等任何情况的发

生。

③场地恢复：活动结束后，借用单位要检查、打扫卫生，

恢复场地原有状态，并由图书馆相关工作人员进行验收。

咨询热线：024-88045365

投诉电话：024-880453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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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规禁办事项清单

禁办事项 禁 办 情 形

一、违规申请免学

费、助学金、学生

临时困难补助

无爱心卡的学生（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）

二、违规申请证明

书办理
已办理过毕业证明书或材料不全者

三、违规申请课程

重修、免修、缓考

1.超过最高学习年限（3 年以上）禁止办理重修、免修、

缓考申请

2.结业学生禁止办理重修、免修、缓考申请

四、违规申请复学
累计达到最高两年休学期限，未在规定时限内提出复

学申请，禁止办理复学

五、违规申请退役

复学

退役已达两年，未在规定时限内提出复学申请，禁止

办理复学

六、违规办理档案

查询利用服务

1.办理人提供虚假证件的

2.经核实未经本人同意私自调取他人档案信息的

七、违规申请助学

贷款

1.申请文件有虚假内容

2.非中国国籍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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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办事项 禁 办 情 形

3.非全日制学生

八、违规申请学生

证补办

1.办理人提供虚假材料信息

2.伪造乘车区间

3.重复补办

九、违规申请专科

生勤工助学岗位

1.申请文件有虚假内容

2.非中国国籍人员

3.非全日制专科生

十、违规申请专科

生“三助一辅”

岗位

1.非中国国籍人员

2.非全日制专科生生

3.有违法、违规、违纪专科生

4.非在籍专科生

十一、违规申请毕

业生求职创业补

贴

1.违背申报文件要求，无法提供符合要求的申请要件

2.重复申报

3.申请要件有虚假内容

十二、违规申请学

生转专业

1.学生一年级所修课程平均学分绩点排名不在本专业

前 15%以内的

2.有补考的

3.第 2 学期期末办理缓考的

4.专科二年级（含二年级）以上的

5.休学的

6.从外校转入我校的

7.属于委托培养、定向培养、高水平运动员、保送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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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办事项 禁 办 情 形

等特类招生的

十三、违规申请学

生社团

1.申请材料不全

2.材料不规范

3.不符合申请办理流程

十四、违规申请校

外车辆通行证

1.申请材料不全

2.材料不规范

3.不符合申请办理流程

十五、违规申请校

外人员及车辆入

校

1.申请材料不全

2.材料不规范

3.不符合申请办理流程

十六、违规申请校

内公共场馆使用

1.无活动举办单位

2.场馆中心设备损坏，需要进行维修，暂停使用

3.没有通过学校学生工作部审批

十七、违规申请确

认家庭经济困难

学生

1.未提出或未按规定提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

的学生.

2.不符合申请办理流程。

十八、违规申请学

籍信息变更

1.提供虚假证明材料

2.修改专业名称（应通过转专业程序进行）

3.修改学习形式（学习形式为“*”的可以修改，其余

情况不可修改）

4.学历注册并提供网上查询后，不再受理学生信息变

更事宜

禁办事项存在禁办情形中的任意一种即禁止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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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缺办理事项清单

序号 业务事项 可容缺资料 资料来源

1 证明书办理 学历证书、学位证书 申请人提供

2 学生课程缓考申请 病休医学诊断 申请人提供

3 助学贷款办理

国家助学贷款受理证明照片 申请人提供

身份证 申请人提供

4 学生证补办
申请人一寸免冠照片 申请人提供

学生证补办申请表 申请人提供

5
学生证更改乘车区

间

新家庭住址所在地户籍管理

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
申请人提供

一寸照片 申请人提供

6
专科生勤工助学岗

位申请

申请表学生照片 申请人提供

勤工助学岗位承诺书 申请人提供



28

7
研究生“三助一辅”

岗位申请
申请审批表申请人照片 申请人提供

8
毕业生求职创业补

贴申请
身份证 申请人提供

9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

认定

特殊群体学生应提交由县级以上相

关部门核发的扶贫卡（扶贫手册）、

低保证、儿童福利证、特殊人员救

助供养证、残疾证等真实、有效证

件或复印件。

申请人提供
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 申请人提供

补正期限：受理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

注：一个业务事项涉及多种可容缺资料的，可同时容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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